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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CB(1)2073 /00-01(02)號文件

《公司 (企業拯救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

政府當局對有關《公司 (企業拯救 )條例草案》的意見書的回應

(5 份意見書    立法會 CB(1)2027 /00-01(09)至 (13 )號文件 )

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的意見書

我們知悉，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(香港交易所 )對企業拯救
程序表示支持。

2 . 關於香港交易所提出的兩項具體意見，我們回應如下︰

( a ) 條例草案建議的暫止期並不會影響香港聯合交易所 (聯交所 )
暫停上市公司的證券在聯交所進行買賣的權利；以及

( b ) 我 們同 意， 建議 的 暫止 期不 應適 用於 香 港中 央結 算有 限 公

司的公司投資者就合資格財務合約的負債抵押的抵押品。

陳葉馮企業顧問有限公司的意見書

3 . 我們 知悉陳 葉馮企 業顧 問有限 公司大 致上 支持制 訂法定 機制 ，

幫助公司重組。

4 . 至於 該公司 對條例 草案 中有關 在無力 償債 情況下 營商的 條文 所

提出的意見，我們想解釋，該等條文的目的，是鼓勵公司負責人及早

正視公司正步向無力償債的事實，並促使他們面對這種情況，避免罔

顧後果地繼續營商。一間公司若在無力償債情況下營商，公司負責人

在某些情況下並沒有採取任何步驟予以防止，便應就公司無力償債營

商承 擔法 律責 任。 條例 草案 中如 沒有 就持 續無 力償 債的 推定 訂定 條

文，公司負責人可聲稱，公司由出現無力償債情況之日期至清盤的日

期該期間內某一日或某段時間是有能力償債的，從而不接受須就該期

間的無力償債營商負上法律責任。

5 . 不過 ，條例 草案亦 為公 司董事 提供法 定的 免責辯 護。董 事如 可

證明已採取一切應採取的步驟，以減輕公司債權人可能蒙受的損失，

便可免責。至於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，我們認為他們有責任在公司正

處於或將陷於在無力償債情況下營商時，向董事局發出警告。高層管

理人員如能及時作出警告，便不用就在無力償債情況下營商負上法律

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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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的意見書

6 . 我們 知悉， 香港中 華廠 商聯合 會認為 條例 草案可 給予公 司一 個

機會，進行所需要的企業重組，從而翻身。

7 . 對於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提出的具體意見，我們有以下回應︰

( a ) 我們 認為 ，公司 債權 人或個 別股 東對公 司財 政狀況 所知 有

限， 不足 以讓 他 們決 定有 關 公司 應否 進行 企 業拯 救程 序 。

因此，條例草案並無賦予他們權力去提出進行這種程序；

( b ) 臨 時 監 管 人 的 主 要 職 責 ， 是 在 有 關 公 司 接 受 臨 時 監 管 期

間， 提出 一套 自 願償 債安 排 方案 ，供 債權 人 考慮 。雖 然 他

會調 查有 關公 司 進行 的可 使 無效 的交 易， 並 把結 果向 債 權

人報 告， 但鑑 於 臨時 監管 人 履行 其職 責的 時 間緊 迫， 我 們

認為 要他 調查 董 事或 公司 是 否有 欺詐 、不 誠 實或 類似 的 不

當行 為， 是不 可 行的 。不 過 ，如 他發 現這 些 不當 行為 ， 他

可以將它們轉介給執法機構跟進；

( c ) 有關 把某 些債權 人豁 除於自 願償 債安排 建議 之外的 決定 ，

我們 認為 要求 臨 時監 管人 尋 求法 院批 准並 不 恰當 。這 樣 做

會令 臨時 監管 人 執行 職務 的 靈活 性受 到不 必 要的 限制 。 歸

根結 底， 以最 符 合公 司利 益 的方 式行 事， 是 臨時 監管 人 的

職責；

( d ) 條例 草案 並無條 文禁 止小額 債權 人與臨 時監 管人進 行集 體

磋商；以及

( e ) 臨時 監管 人的酬 金將 根據破 產管 理署署 長以 書面核 准的 收

費表 釐定 。除 非 法院 批准 或 債權 人經 會議 後 通過 ，否 則 臨

時監 管人 不可 以 收取 高於 核 准收 費表 的收 費 。此 外， 如 總

值超過有關債權人債項 5 0 %的債權人不同意臨時監管人根
據核准收費表計算酬金，他們可向法院申請減低酬金。

香港律師會的意見書

8 .  我們知悉香港律師會同意有需要在本港引入企業拯救程序。

9 . 就該 會對信 託戶口 規定 所提出 的意見 ，我 們想指 出，我 們已 於

二零 零一 年二 月五 日向 立法 會財 經事 務委 員會 簡介 該規 定背 後的 理

念。有關討論文件夾附於本局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向法案委員會

秘書發出的函件。至於該會對企業拯救程序的應用問題所提的意見，

我們 認為 企業 拯救 程序 旨在 為遇 到經 濟困 難的 公司 提供 另一 翻身 機

制。企業拯救程序的應用範圍，將視乎日後這類公司的處境而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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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銀行公會的意見書

1 0 . 我們知悉，香港銀行公會 (銀行公會 )擔心《公司 (企業拯救 )條例
草案》會令企業拯救程序更難以實行。就此，我們想指出，本條例草

案的目的是補充《公司條例》第 1 6 6 條的現有規定 (該條文容許有財
政困難的公司與債權人或成員議定自願償債安排 )，提供另一項企業
拯救程序，讓有財政困難的公司獲得保障，在訂定自願償債安排期間

免被債權人採取法律行動，將公司清盤。

1 1 . 銀行公會先前於二零零零年四月曾向當時為審議《 2 0 0 0 年公司
(修訂 )條例草案》而成立的法案委員會提交意見書，當時該條例草案
包括有關企業拯救的立法建議。我們在草擬本條例草案時，已考慮過

銀行公會在該份意見書內提出的意見，而非如銀行公會在是次意見書

中所 述， 未加 考慮 。本 條例 草案 已採 納該 份意 見書 的一 些建 議， 包

括︰

( a ) 以獨立的條例來實施有關的立法建議；

( b ) 規定除非獲有抵押債權人同意，否則所有有抵押債權人的權

利不可因自願償債安排而受影響；也規定如有抵押債權人認

為建議不可接受，可選擇不參與自願償債安排，而依靠本身

的抵押品；以及

( c ) 賦權臨時監管人調查公司的事務。

1 2 . 關於銀行公會對建議的暫止期如由最初 3 0 天延長至最多 6 個月
時，便需法庭介入一點所提出的意見，我們想指出，法律改革委員會

(法改會 )曾慎重考慮這點。法改會認為，暫止期如要延長，必須由臨
時監管人向法院申請，因為在有關公司接受臨時監管期間，債權人的

權利會暫時終止，故債權人必須得到的保證是，臨時監管人正盡力制

訂一套準備向債權人提出的方案。臨時監管人必須向法院充分證明延

期合理這項規定，會令臨時監管人時刻緊記其應盡的責任，並促使其

不時重新評估自願償債安排的前景。我們同意這個看法。

1 3 . 至於 銀行公 會就政 府因 建議的 法例而 須負 擔的費 用所提 出的 意

見，正如有關本條例草案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3 9 段所解釋，政
府為實施本條例草案所需的任何額外資源，會由破產管理署署長透過

內部重行調配資源和從財經事務局局長的總撥款承擔。

財政事務局

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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